委託設計監工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委任人：                                    (以下簡稱甲方)
受任人：                                    (以下簡稱乙方)
委任標物：      縣(市)     鄉(鎮、市、區)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甲方委託乙方擔任設計及監工事宜，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下：
一、委託工作範圍
(1)    繪製平面規畫配置圖。
(2)    繪製燈具配置圖。
(3)    繪製立面圖及施工圖說。
(4)    建議所需之材料。
(5)    編定預算。
二、委任費用
(1) 設計費計：新台幣                                             元整。
(2) 監工費計：新台幣                                             元整。
(3) 兩項合計：新台幣                                             元整。
＊以上委任費用不包含裝修簽證費、竣工查驗費及審規費，相關費用依公會標準另行由甲方支付所有款項。
三、變更設計
    (1) 甲方委託設計範圍面積變更達總面積之百分之十以上，則需依所簽訂合約金額之相對比例另行協議變更設計費。
    (2) 乙方完成所有施工圖說，甲方提出平面規劃變更，則依所佔總面積之比例相對於設計費總金額比例另行協議變更設計費。
    (3) 本契約簽訂後，如甲方變更設計場所，則乙方不退回已收之設計費。
四、合約終止
    (1) 任一方未依約履行合約者，他方得訂七日內之期限催告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未違約之一方有權終止合約，並請求他方損失賠償。
    (2) 甲方因故須終止委辦工作時，應以書面通知乙方，甲方應無條件支付乙方已持行之工作進度工作酬金。
五、 乙方擁有施工圖說之著作權，甲方未經同意授權不得局部或全部轉讓、抄襲，亦不得使用於委任標的物外。
六、本合約不包含包修簽證費及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設計費與審查查驗規費，相關費用應另由甲方支付。
七、付款辦法
    (1)簽定本委託契約書時，由甲方付給乙方設計費百分之五十。
   (2)完成本契約內平面配置圖(定案)時，甲方須再給付設計費百分之三十給乙方。
(3) 乙方交付圖說及預算書時，甲方須再給付設計費尾款給乙方。
(4) 開工時，甲方需付給乙方監工費百分之五十，工程進行至百分之五十時，再付監工費百分之四十給乙方
(5) 工程完成時，甲方付清監工費尾款。
八、雙方對本合約書約定事項有所爭議時，同意委由地方法院協調解決之，其結果雙方應切實履行，調解費用由雙方平衡分擔。
 、本合約之附件視為合約之一部份，應隨同合約甲乙雙方分執之。
十、遇有爭議時，雙方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或得由仲裁方式解決爭議。
 本契約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如有未盡事宜，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補充之。
           甲    方：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乙      方：
統 一 編號：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設計‧監工收費基準參考表
  
	工程總價
	設計製圖收費
	監工收費
	備註

	住宅類
	工程總價12%
	工程總價6%
	　

	
	(每坪)4,000~6,600元
	(每坪)2,500元
	

	商業空間
	工程總價15%
	工程總價7.5%
	交圖時間25天內，加收超時工作費，每坪20%

	
	(每坪)5,000~7,000元
	(每坪)2,500元
	

	辨公空間
	工程總價10%
	工程總價6%
	交圖時間25天內，加收超時工作費，每坪20%

	
	(每坪)3,500~5,000元
	(每坪)1,800元
	

	實品屋
	工程總價10%
	工程總價6%
	交圖時間25天內，加收超時工作費，每坪20%

	
	(每坪)3,500~5,000元
	(每坪)1,800元
	

	簽證費
	依各縣市收費標準另行收費
	　

	竣工查驗費
	依各縣市收費標準另行收費
	　

	室內裝修送審規費
	依各縣市收費標準另行收費
	


